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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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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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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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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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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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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
二.总
爲
英
員
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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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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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"
了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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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十
長
途
電
話
月
〃 

北
方
拾守

：=

电:
駐
北
中
蘇
俄
大
使
加
拉
罕
氏
丘
九̂
^
歩
移
家
吐
、 

,
昨
口
離
此
間
赴
上
海
」
或
轉
往
廣
州
及
海
參 
六一 

-1-J生
坊
人
卯
竺"
移
民
局 

北
視
泉
；
加
氏
自
認
爲
北
京
政
府
明
不
容
納
。
人
三
地
底
車
問
路 

此
任
歸
給r
張
作
霖
上
態
度
；
因
北
京
當
局
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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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駐 

快
打
春
人
菓
從:
"
不

—忍
儿
皮
豕"
口
四
；
乂
六
七
看
才
醫 

.不
俗
得
蘇
俄
與
滿
洲
之
紛
擾
足
以
起
也
日
俄
戰
匕
一
财
卿
嵋
櫥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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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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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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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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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有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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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打
电
彳

兩
輪
川 

爱"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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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拘
禁
之
英
船
員-

八
租
房
二 

拾
移
民
局
檢
査
對
答

卜一號:
現
駛
上
揚
子
江
，一
或.

—明

可
抵
漢
口
。。竭
力
矯
止
該
誤
謬

—然
不
能
沿
艮 

江
直
駛
至
萬
縣;
因
江
流
退
落
：
戦
鬥
艦
大
隻 

不
能
航
行
故
也:
此
次
糾
紛
起
广
英
船■艮
不
能 

認
明
華
人
屬
广
何
方
：
致
生
誤
會
：
然
契
當

)nj 

對
广
該
嚴
重
情
勢
：
并
未
有.总
將

JC 減
至
極
小 

，另
有
一 
隊
步
兵
今H
奉
令
由
用
嘉
坡
開
赴
上 

海
，:
此
舉
或
非
關
广
僞
縣
鎗
擊
事
，"
祇
爲
保
進 

較
濶
範
圍
之
美
人
利
益
計"
：
如
紅
軍
得
佔
領 

漢U
漢
陽
武
耳 
-•處
」
則
或
沿
艮
江
向
朿
直
卜 

，
往
攻
上
海:

臓
美
艦
被
紅
本
射
擊 

▲
無
人
死
傷
，

看
外
科
醫
生 

送
病
人 
到
醫
院

同
二
俄
阈
欲
保
持 
IV. 
巾
朿
鐵
路
權
利
。，幷
預
備
七
fL再
作
生
意 

七 

政
變
其
旨
滿
洲
之
政
策
二
與"
本
經
濟
力
需
各 
七
七
曹
溢
風
識 

每
部
售
價
二.兀 

寄
費
自
理 

符
合
：
川q
封
於
玲
"
；4
点
朗
腸
」|
惨
一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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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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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付
魁
滙
票
，(
付
紙
幣
須
買
扭
保
方
不
失
漏 

謂
紅
黨
有
大
的
力
丁
赤
黨
方
針
係
又
對
不.卜
等 
糸
歹
彳
来
糸
仁
樂
：

二
力
林
松
日
英
交
書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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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條
飴
；
故
深
和
人
心
；
予
义
北
京
時
；
常
生

張
廢
除
條
約
及
維
持
一
九
二
四
年
仙
那
威
夫
氏 

盘
新
著
作
出
版
項
吿

與
中
國
所
土
之
約
：
此
約
係
爲
華
人
先
内(

嚼
美
人
捉
獲
生
龍

個
長
用
短
句

木
/III爲
不
益
僑
界
计
担
任
刊
行
林
松
柏
先
生
新
普
上 

儿
取 

一
商
業
會
話
集
成
及
漢
英
合
璧
之
閒
吟
詩
集

美.

n.
電 
，是
晩
接" 

驅
逐
艦
三
艘
，臬
期

"/l. 
日3

國

▲
爬

一
百
磅

江
。駛
至
漢
陽
；
開
大
炮
與
華
民a
裁
。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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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死
傷
：
美
艦
布
乌
活
號
聯
同
伯
魯
號
與
鴿
號

美
國
紐
約
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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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甫
：
美
阈
人
然
歷
史
博
物 
定
於-
 

院
保
管
員
畢
敦
氏" 
在
南
洋
馬
來
羣
島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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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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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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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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羣
出
版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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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忠
儒 
陳
鴻
晃

周
宗
榮 
梁

丘
發
琨 
郎
柱
光 
余
炳
才 
馬
心
直 

陳
门
技 
陳
攵
棟 
鄭
國
譽 
各
廿
元

梁
同
榮 
黃
輝
心 
甘
用
進 

黃
奉
傅 
馬
烟
騰 
强
炳
格 

周
吉
祥 
許
恢
遠 
鄭
山

徐 
穂 

馮 
賢 

曹
翔
全

林
徳
聰 
吳
瑞
初 
鄭
德
謙 
梁
積
邦

劉 
荐 
劉
翼
臣 
梁
慈
三 

馬
允
政 
林
德
裕 
郎
振
進 

馬
光
燐 
馬
光
安 
黃
爆
熾

馬
光
揚 
朱 

陳
孔
滋 
鄭
如 

劉
重
賢 
馮
壽

馬
鏡

黃
洪
進 
周
瑞
康 
周
永
熾

狗
希
璞 
余
心
英 
熊
宜
興 
競
長

林
其
進 
馬
德

鄭
厚
明

副
佐
臣 
制
重
豪 
鄭
續
橋 
黃
翕
世

梁
徳
盛 
李

以
上
各
五
元

本
旅
館
在
于
喜
市
靖
街
門
牌 - 

百
二
十
二
號
特
別
改
良
房 
通 

氣
充
足
傢
私
廣
用
要
色
房
內
 

煖
氣
龍
冷
熟
水
俱
全
偽
胞
光
顧 

額
外
歡
迎

司
理
人
李̂

^
露 

子 
7
一猷
立
扌

梁
長
勝 
一 元 

江
金
羨
壹
元

周
逢
瑞
五
元 

蔡
大
一
元

to周
二
兀
五 
馬
毓
興
一
元
五 

呂 
得
一
元 
鄭
福
藉

1L元

黃
光
九
毛 
劉
石
保 

帳
格
杰
二
元 
方

譚4
華
壹
元
五 
林
立
滉
一
元
五 
林
舉
愷
貳
元 
陳
典
煒
二
元 

梁
春
集
一
元

傑
二
兀 

軻 
二
兀

陳
伯
淸
九
元 

楊 
牛
貳
元

順
貳
元

版
添
才
二
兀
五 
" 

鄭
德
潤 V •兀

林
善
鴻
壹
元
五

吳
琪
一
元 
梁
齊
優
一
二
元 
梁
尙
德
一
元

1L

周

馬
允
政
一
元

元 
郭
才
壹
元
五 

梁
少
文
二
兀
五

陳
美
一
元
五 
曾
相
壹 

鋪
椒
羣
五
元 
廖 
保 

吳 
松
貳
元 
葉
宏
勝 

鄧
柱
儒
宣
元
五 
馬
兆 

馬
德
仕
一
元
五
陳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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崙

綿
壹
元 

用一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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糸%
丿

f

元

翼
耀 
一 元
也
關
球
 
一 元

元 
麥
跣 
二
兀
九 
馬
發
機
二
元 

元 
川
徒
俊
明 
h..兀 
黃
仕
祥
一 
元

第
叁
期
雲
埠

*=*一歹

堂 

洪
門
實
業
公
債

周
煥
家
宣
百
元 

馬
明
德
六
拾
元 

周|

梁
鹿

余
毓
生
嚙
百
元 

黄
煖
煥
常
百
元 

馬
心
慰 
梁
利
邦 
楊
居
賢 
陳
龍
秤 

余
飽
龍 
以
上
各
五
拾
元 
林
立
莊
四|
元

◎
△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鳴
謝
助
香
油

興
成
二
元

A
和
崙
埠

零◎

鑫
勝
卡
頓
達
權
社
啟
事

敗
者
本
社
日
前
喬
遷
時
叨
蒙 
各
公
堂
達
權
社
賜
惠
禮
物
賀
金 

早
經
刊
報
道
謝
惟
叫
吆
達
俄
惠
來
賀
金
十
元
錦
碌
達
權
賀
金
等 

因
郵
政
絞
批
及
後
着
交
際R
邸
惠
民
君
幾
經
交
涉
現
郵
局
將
兩 

原
函
追
囘
用
昭
信
實
特
此
片
，吿
幷
謝
雅
一
意

陳郎余 元棟 浄光弼


